附件：

制定郁南县城市公共区域停车泊位收费

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10号）的规定，经成本测算和召开听证会，并参考周边地区的停车泊位收费情况，结合我县实际，现制定郁南县城市公共区域停车泊位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收费范围及标准

郁南县城市公共区域停车泊位收费是指对郁南县

道路停车泊位与立体车库所提供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取的费用。

收费范围：郁南县县城及各乡镇公共区域范围依

法规划和设置的停车泊位。

收费标准

        路内停车泊位收费

	收费时段
	停车时长
	县城路段
	乡镇路段

	8:00-22:00
	半小时内离场
	免费

	
	首小时
	2.5元
	1元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计费一次
	1.25元
	0.75元

	22:00-次日8:00
	半小时内离场
	免费

	
	首小时
	2.5元
	1元

	
	超过1小时后，每半小时计费一次
	1.25元
	0.50元

	
	同一车位连续停放最高限价
	4元
	3元

	全天
	24小时内同一车位连续停放最高限价
	20元
	12元


立体车库停车泊位

	收费时段
	停车时长
	立体车库

	00:00-24:00
	停放0-2小时
	5元

	
	停放3小时
	10元

	
	停放4-12小时
	20元

	
	停放12-24小时
	30元

	一、收费标准细则
　　 1.路内停车不超过半小时（含半小时）免费。
　　 2.首小时内超过半小时不足1小时县城路段计费2.50元、乡镇路段计费1.00元。首小时后每半小时计费一次，不足半小时的按半小时计费，县城路段计费1.25元，乡镇路段计费0.75元，收费标准累加计算。22时至次日8时同一车位连续停放的按最高限价收费，县城路段和乡镇路段分别为4元、3元，24小时内同一车位连续停放的按最高限价收费，县城路段、乡镇路段分别为20元、12元，汽车按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对应标准计费。

3.立体车库不享受首半小时免费优惠，0-2小时（含2小时）收费5元；3小时收费10元；4-12小时（含12小时）收费20元；12-24小时（含24小时）收费30元；24小时停放上限为30元。
　　 4.实行按次计费的，车辆一次进出为一次服务，再次进入车位的重新计费。
　　 5.收费时段内最高限价:全天是指同一车辆在同一车位连续停放24小时的最高收费，车辆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视为第二次停放，重新计费。

6.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可结合停车路段、时段、时长推出优惠收费标准。
　　 7.对执行任务中的军车、警车、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环卫作业车、抢险救灾车、殡葬车、实施社会救助专用车辆、福利院车辆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二、收费类型划分
　　（一）立体车库路段：文化广场立体停车库、中山路旧电影院立体车库、行政服务中心侧立体车库。
    （二）县城路段：城中路、工业大道、平江路、江滨路、大堤路、城北二路（镇五小）、大王山、文化广场、二环路、一环路等县城建成区范围内路段。
    （三）乡镇路段（指镇规划区范围内，不含超出镇规划区范围的乡道和村道）：河口镇、宋桂镇、平台镇、建城镇、桂圩镇、宝珠镇、大方镇、大湾镇、东坝镇、历洞镇、连滩镇、千官镇、通门镇、南江口镇。


二、收费路段划分

停车收费路段及停车泊位的确定，由县自然资源局、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国资中心等部门依法规划和设置。
三、减免对象

对执行任务中的军车、警车、执法车、消防车、救护车、环卫作业车、抢险救灾车、殡葬车、实施社会救助专用车辆、福利院车辆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四、执行时间

从2025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